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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计划转让部分股票收益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计划转让部分股票收益权的

议案》，该议案尚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 

2、公司经反复论证，认为控股股东向部分员工转让部分股票收益权的行为

不属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股权激励事项。 

3、控股股东将在《关于控股股东计划转让部分股票收益权的议案》生效后

的三年内，分批次向部分员工转让不超过 1000 万股的股票收益权。根据《股票

收益权转让协议》，员工有权在协议生效后的第二年开始，在当年度定期报告披

露后的五个交易日内，向控股股东申报其拟实施增值收益权的数量（不超过其受

让数量的 50%），控股股东在员工申报后的十个交易日内，将在非敏感期将上述

已申报数量的股票全部出售。 

 4、控股股东及公司承诺，控股股东未来在向员工转让股票收益权过程中的

减持行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治理等有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包

括但不限于，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票；不进行短线交易；预计出售股份将达到

法定比例时，及时发布提示性公告；实际出售股份达到法定比例时，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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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规定，就本次股票收益权转让方案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焦点科技控股股东本次股票收益权转让不属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三、其他备查文件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计划转让

部分公司股票收益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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